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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武汉保卫战⋯⋯⋯⋯⋯⋯⋯⋯⋯⋯⋯⋯⋯⋯⋯⋯⋯⋯⋯⋯⋯⋯⋯⋯⋯⋯⋯⋯⋯⋯(780)

第六节解放武昌之战⋯⋯⋯⋯⋯⋯⋯⋯⋯⋯⋯⋯⋯⋯⋯⋯⋯⋯⋯⋯⋯⋯⋯⋯⋯⋯．．．⋯⋯(781)

第五章兵役⋯⋯⋯⋯⋯⋯⋯⋯⋯⋯⋯⋯⋯⋯⋯⋯⋯⋯⋯⋯⋯⋯⋯⋯⋯⋯⋯⋯⋯⋯⋯⋯⋯⋯(782)

第一节兵役制度⋯⋯⋯⋯⋯⋯⋯⋯⋯⋯⋯⋯⋯⋯⋯⋯⋯⋯⋯⋯⋯⋯⋯⋯⋯⋯⋯⋯⋯⋯⋯(782)

第二节征兵安置⋯⋯⋯⋯⋯⋯⋯⋯⋯⋯⋯⋯⋯⋯⋯⋯⋯⋯⋯⋯⋯⋯⋯⋯⋯⋯⋯⋯⋯⋯(783)

第三节兵役登记⋯⋯⋯⋯⋯⋯⋯⋯⋯⋯⋯⋯⋯⋯⋯⋯⋯⋯⋯⋯⋯⋯⋯⋯⋯⋯⋯⋯⋯⋯⋯(784)

第六章民兵⋯⋯⋯⋯⋯⋯⋯⋯⋯⋯⋯⋯⋯⋯⋯⋯⋯⋯⋯⋯⋯⋯⋯⋯⋯⋯⋯⋯⋯⋯⋯⋯⋯⋯(784)

第一节机构⋯⋯⋯⋯⋯⋯⋯⋯⋯⋯⋯⋯⋯⋯⋯⋯⋯⋯⋯⋯⋯⋯⋯⋯⋯⋯⋯⋯⋯⋯⋯⋯(784)

第二节组织建设⋯⋯⋯⋯·。⋯⋯⋯⋯⋯⋯⋯⋯⋯⋯⋯⋯⋯⋯⋯⋯⋯⋯⋯⋯⋯⋯⋯⋯⋯⋯··(785)

第三节思想建设⋯⋯⋯⋯⋯⋯⋯⋯⋯⋯⋯⋯⋯⋯⋯⋯⋯⋯⋯⋯⋯⋯⋯⋯⋯⋯⋯⋯⋯⋯⋯(785)

第四节军事训练⋯⋯⋯⋯⋯⋯⋯⋯⋯⋯⋯⋯⋯⋯⋯⋯⋯⋯⋯⋯⋯⋯⋯⋯⋯⋯⋯⋯⋯⋯⋯(786)

第五节武器装备⋯⋯⋯⋯⋯⋯⋯⋯⋯⋯⋯⋯⋯⋯⋯⋯⋯⋯⋯⋯⋯⋯⋯⋯⋯⋯⋯⋯⋯一⋯(787)

第六节战备值勤⋯⋯⋯⋯⋯⋯⋯⋯⋯⋯⋯⋯⋯⋯⋯⋯⋯⋯⋯⋯⋯⋯⋯⋯⋯⋯⋯⋯⋯⋯⋯(788)

第七章拥政爱民⋯⋯⋯⋯⋯⋯⋯⋯⋯⋯⋯⋯⋯⋯⋯⋯⋯⋯⋯⋯⋯⋯⋯⋯⋯⋯⋯⋯⋯⋯⋯⋯⋯(789)

第一节抗洪抢险⋯⋯⋯⋯⋯⋯⋯⋯⋯⋯⋯⋯⋯⋯⋯⋯⋯⋯⋯⋯⋯⋯⋯⋯⋯⋯⋯⋯⋯⋯⋯(789)

第二节支援地方建设⋯⋯⋯⋯⋯⋯⋯⋯⋯⋯⋯⋯⋯⋯⋯⋯⋯⋯⋯⋯⋯⋯⋯⋯⋯⋯⋯⋯⋯(789)

第三节军民共建⋯⋯⋯⋯⋯⋯⋯⋯⋯⋯⋯⋯⋯⋯⋯⋯⋯⋯⋯⋯⋯⋯⋯⋯⋯⋯⋯⋯⋯⋯⋯(790)

第八章人民防空⋯⋯⋯⋯⋯⋯⋯⋯⋯⋯⋯⋯⋯⋯⋯⋯⋯⋯⋯⋯⋯⋯⋯⋯⋯⋯⋯⋯⋯⋯⋯⋯⋯(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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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鋈露”攀鬟l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防空设施建设⋯⋯⋯⋯⋯⋯⋯⋯⋯⋯⋯⋯⋯⋯⋯⋯⋯⋯⋯⋯⋯⋯⋯⋯⋯⋯⋯_⋯-

防空工程的开发利用．．⋯⋯⋯⋯⋯⋯⋯⋯⋯⋯⋯⋯⋯⋯⋯⋯⋯⋯⋯⋯⋯⋯⋯⋯⋯·

防空宣传教育⋯⋯一⋯⋯⋯⋯⋯⋯⋯⋯⋯⋯⋯⋯⋯⋯⋯⋯⋯⋯⋯⋯⋯⋯⋯⋯⋯⋯

人民防空管理⋯⋯⋯⋯⋯⋯⋯⋯⋯⋯⋯⋯⋯⋯⋯⋯⋯⋯⋯⋯一⋯⋯⋯⋯⋯⋯⋯⋯·

第二十篇教 育

概 述⋯⋯⋯⋯⋯⋯⋯⋯⋯⋯⋯⋯·⋯⋯⋯⋯⋯⋯⋯⋯⋯⋯⋯⋯⋯⋯⋯⋯⋯⋯⋯⋯⋯⋯⋯⋯一

第一章私塾书院府学县学贡院⋯⋯⋯⋯⋯⋯⋯⋯⋯⋯⋯⋯⋯⋯⋯⋯⋯⋯⋯⋯·¨⋯一

一一第一节私塾⋯⋯⋯⋯⋯⋯⋯⋯⋯⋯⋯⋯⋯⋯⋯⋯⋯⋯⋯⋯⋯⋯⋯⋯⋯⋯⋯⋯·⋯·⋯⋯·

第二节书院⋯⋯⋯⋯⋯⋯⋯⋯⋯⋯⋯⋯⋯⋯⋯⋯⋯⋯⋯⋯⋯⋯⋯⋯⋯⋯⋯．．．⋯⋯⋯⋯

第三节府学县学贡院⋯⋯⋯⋯⋯⋯⋯⋯⋯⋯⋯⋯⋯⋯⋯⋯⋯⋯⋯⋯⋯⋯⋯⋯⋯⋯⋯

第二章幼儿教育⋯⋯⋯⋯⋯⋯⋯⋯⋯⋯⋯⋯⋯一．⋯⋯⋯⋯⋯⋯⋯⋯⋯⋯⋯⋯⋯⋯⋯⋯⋯⋯⋯·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教师⋯⋯⋯⋯⋯⋯⋯⋯⋯⋯⋯⋯⋯⋯⋯⋯⋯⋯⋯⋯⋯⋯⋯⋯⋯⋯⋯⋯⋯⋯⋯⋯
第三节幼儿保教⋯⋯⋯⋯⋯⋯⋯⋯⋯⋯⋯⋯⋯⋯⋯⋯⋯⋯⋯⋯⋯⋯⋯⋯⋯⋯⋯⋯⋯⋯⋯

第四节幼儿园管理一⋯⋯⋯⋯⋯⋯⋯⋯⋯⋯⋯⋯⋯⋯⋯⋯⋯⋯⋯⋯⋯⋯⋯⋯⋯⋯一⋯⋯·

：第五节幼儿园选介⋯⋯⋯⋯⋯⋯⋯⋯⋯⋯⋯⋯⋯⋯⋯⋯⋯⋯⋯⋯⋯⋯⋯⋯_⋯¨一：⋯⋯

第三章小学教育⋯⋯⋯⋯⋯⋯⋯⋯⋯⋯⋯⋯⋯⋯⋯⋯⋯⋯⋯⋯⋯⋯⋯⋯⋯⋯⋯⋯⋯⋯⋯⋯⋯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教师⋯⋯⋯⋯⋯⋯⋯⋯⋯⋯⋯⋯⋯⋯⋯⋯⋯⋯⋯⋯⋯⋯⋯⋯⋯⋯⋯⋯⋯⋯⋯⋯

第三节学生⋯⋯⋯⋯⋯⋯⋯⋯⋯⋯⋯⋯⋯⋯⋯⋯⋯⋯⋯⋯⋯⋯⋯⋯⋯⋯⋯⋯⋯⋯⋯⋯

第四节学制与教学⋯⋯⋯⋯⋯⋯⋯⋯⋯⋯⋯⋯⋯⋯⋯⋯⋯⋯⋯⋯⋯⋯⋯⋯⋯⋯⋯⋯⋯⋯

第五节德育与体育⋯⋯⋯⋯⋯⋯⋯⋯⋯⋯⋯⋯⋯⋯⋯⋯⋯⋯⋯⋯⋯⋯⋯⋯⋯⋯⋯⋯⋯⋯

第六节学校管理⋯⋯⋯⋯⋯⋯⋯⋯⋯⋯⋯⋯⋯⋯⋯⋯⋯⋯⋯⋯⋯⋯⋯⋯⋯⋯⋯⋯⋯：⋯一

第七节学校选介⋯⋯⋯⋯⋯⋯⋯⋯⋯⋯⋯⋯⋯⋯⋯⋯⋯⋯⋯⋯⋯⋯⋯⋯⋯⋯⋯⋯⋯一⋯·

第四章中学教育⋯⋯⋯⋯⋯⋯⋯⋯⋯⋯⋯⋯⋯⋯⋯⋯⋯⋯⋯⋯⋯⋯⋯⋯⋯⋯⋯⋯⋯⋯⋯⋯⋯

第一节沿革⋯⋯⋯⋯⋯⋯⋯⋯⋯⋯⋯⋯⋯⋯⋯．．⋯⋯⋯⋯⋯⋯⋯⋯⋯⋯⋯⋯⋯一⋯⋯．．

第二节教师⋯⋯⋯⋯⋯⋯⋯⋯⋯⋯⋯⋯⋯⋯⋯⋯⋯⋯⋯⋯⋯⋯⋯⋯⋯⋯⋯⋯⋯⋯⋯⋯

第三节学生⋯⋯⋯⋯⋯⋯⋯⋯⋯⋯⋯⋯⋯⋯⋯⋯⋯⋯⋯⋯⋯⋯⋯⋯⋯⋯⋯⋯⋯⋯⋯⋯

第四节学制与教学⋯⋯⋯⋯⋯⋯⋯⋯⋯⋯⋯⋯⋯⋯⋯⋯⋯⋯⋯⋯⋯⋯⋯⋯⋯⋯⋯⋯⋯⋯

第五节德育与体育卫生⋯⋯⋯⋯⋯⋯⋯⋯⋯⋯⋯⋯⋯⋯⋯⋯⋯⋯⋯⋯⋯⋯⋯⋯⋯⋯⋯⋯

第六节学校管理⋯⋯⋯⋯⋯⋯⋯⋯⋯⋯⋯⋯⋯⋯⋯⋯⋯⋯⋯⋯⋯⋯⋯⋯⋯⋯⋯⋯⋯⋯⋯

第七节学校选介．．．⋯⋯⋯⋯⋯⋯⋯⋯⋯⋯⋯⋯⋯⋯⋯⋯⋯⋯·⋯⋯⋯⋯⋯⋯⋯⋯⋯⋯⋯一

第五章特殊教育⋯⋯⋯⋯⋯⋯⋯⋯⋯⋯⋯⋯⋯⋯⋯⋯⋯⋯⋯⋯⋯⋯⋯⋯⋯⋯⋯⋯⋯⋯⋯⋯⋯

第一节聋哑教育⋯⋯⋯⋯⋯⋯⋯⋯⋯⋯⋯⋯⋯⋯⋯⋯⋯⋯⋯⋯⋯⋯⋯⋯⋯⋯⋯⋯⋯⋯⋯

第二节弱智教育⋯⋯⋯⋯⋯⋯⋯⋯⋯⋯⋯⋯⋯⋯⋯⋯⋯⋯⋯⋯⋯⋯⋯⋯⋯⋯⋯⋯⋯⋯⋯

第三节工读教育⋯⋯⋯⋯⋯⋯⋯⋯⋯⋯⋯⋯⋯⋯⋯⋯⋯⋯⋯⋯⋯⋯⋯⋯⋯⋯⋯⋯⋯⋯⋯

第六章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第一节普通中专⋯⋯⋯⋯⋯⋯⋯⋯⋯⋯～⋯⋯⋯⋯⋯⋯⋯⋯⋯⋯⋯⋯⋯⋯⋯⋯⋯⋯⋯⋯·

第二节职业中学⋯⋯⋯⋯⋯⋯⋯⋯⋯⋯⋯⋯⋯⋯⋯⋯⋯⋯⋯⋯⋯⋯⋯⋯⋯⋯⋯⋯⋯⋯⋯

第三节中等师范⋯⋯⋯⋯⋯⋯⋯⋯⋯⋯⋯⋯⋯⋯⋯⋯⋯⋯⋯⋯⋯⋯⋯⋯⋯⋯⋯⋯⋯⋯⋯

第四节中等技工学校⋯⋯⋯⋯⋯⋯⋯⋯⋯⋯⋯⋯⋯⋯⋯⋯⋯⋯⋯⋯⋯⋯⋯⋯⋯⋯⋯⋯⋯

第七章高等教育⋯⋯⋯⋯⋯⋯⋯⋯⋯⋯⋯⋯⋯⋯⋯⋯⋯⋯⋯⋯⋯⋯⋯⋯⋯⋯⋯⋯⋯⋯⋯⋯⋯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学校选介⋯⋯⋯⋯⋯⋯⋯⋯⋯⋯⋯⋯⋯⋯⋯⋯⋯⋯⋯·⋯⋯⋯⋯⋯⋯⋯⋯⋯⋯⋯一

第八章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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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溪
第一节沿革⋯⋯⋯⋯⋯⋯⋯⋯⋯⋯⋯⋯⋯⋯⋯⋯⋯⋯⋯⋯⋯⋯⋯⋯⋯⋯⋯⋯⋯⋯⋯⋯

第二节民众教育⋯⋯⋯⋯⋯⋯⋯⋯⋯⋯⋯⋯⋯⋯⋯⋯⋯⋯⋯⋯⋯⋯⋯⋯⋯⋯⋯⋯⋯⋯⋯

第三节职工教育⋯⋯⋯⋯⋯⋯⋯⋯⋯⋯⋯⋯⋯⋯⋯⋯⋯⋯⋯⋯⋯⋯⋯⋯⋯⋯⋯⋯⋯⋯⋯

第四节干部教育⋯⋯⋯⋯⋯⋯⋯⋯⋯⋯⋯⋯⋯⋯⋯⋯⋯⋯⋯⋯⋯⋯⋯⋯⋯⋯⋯⋯⋯⋯⋯

第五节成人高等教育⋯⋯⋯⋯⋯⋯⋯⋯⋯⋯⋯⋯⋯⋯⋯⋯⋯⋯⋯⋯．．．⋯⋯⋯⋯⋯⋯⋯⋯

第六节老年大学教育‘⋯⋯⋯⋯⋯⋯⋯⋯⋯⋯⋯⋯⋯⋯⋯一⋯⋯⋯⋯⋯⋯⋯⋯⋯⋯⋯⋯⋯·

第七节学校选介⋯⋯⋯⋯⋯⋯⋯⋯⋯⋯⋯⋯⋯⋯⋯⋯⋯⋯⋯⋯⋯⋯⋯⋯⋯⋯⋯⋯⋯⋯⋯

第九章教育管理⋯⋯⋯⋯⋯⋯⋯⋯⋯⋯⋯⋯⋯⋯⋯⋯⋯⋯⋯⋯⋯⋯⋯⋯⋯⋯⋯⋯⋯⋯⋯⋯⋯

第一节管理机构⋯⋯⋯⋯⋯⋯⋯⋯⋯⋯⋯⋯⋯⋯⋯⋯⋯⋯⋯⋯⋯⋯⋯⋯⋯⋯⋯⋯⋯⋯⋯

第二节经费与管理⋯⋯⋯⋯⋯⋯⋯⋯⋯⋯⋯⋯⋯⋯⋯⋯⋯⋯⋯⋯⋯⋯⋯⋯⋯⋯⋯⋯⋯⋯

第三节勤工俭学管理⋯⋯⋯⋯⋯⋯⋯⋯⋯⋯⋯⋯⋯⋯⋯⋯⋯．．⋯⋯⋯⋯⋯⋯⋯⋯⋯⋯⋯·

‘第四节教育督导⋯⋯⋯⋯⋯⋯⋯⋯⋯⋯⋯⋯⋯⋯⋯⋯⋯⋯⋯⋯⋯⋯⋯⋯⋯⋯⋯⋯⋯⋯⋯

第二十一篇科 技

概述。⋯⋯⋯⋯⋯⋯⋯⋯⋯一⋯⋯⋯⋯⋯⋯⋯⋯⋯⋯⋯⋯⋯⋯⋯⋯⋯⋯⋯⋯⋯⋯⋯⋯⋯⋯⋯·?

第一章科技机构⋯⋯⋯⋯⋯⋯⋯⋯⋯⋯⋯⋯⋯⋯⋯⋯⋯⋯⋯⋯⋯⋯⋯⋯⋯⋯⋯⋯⋯⋯⋯⋯⋯

第一节区属科技机构⋯⋯⋯⋯⋯⋯⋯⋯⋯⋯⋯⋯⋯⋯⋯⋯⋯⋯⋯⋯⋯⋯⋯⋯⋯⋯⋯⋯⋯

第二节驻区科技机构⋯⋯⋯⋯⋯⋯⋯⋯⋯⋯⋯⋯⋯⋯⋯⋯⋯⋯⋯⋯⋯⋯⋯⋯⋯⋯⋯⋯⋯

第三节民营科技机构⋯⋯⋯⋯⋯⋯⋯⋯⋯⋯⋯⋯⋯⋯⋯⋯⋯⋯⋯⋯⋯⋯⋯⋯⋯⋯⋯⋯⋯

第二章科技队伍⋯⋯⋯⋯⋯⋯⋯⋯⋯⋯⋯⋯⋯⋯⋯⋯⋯⋯⋯⋯⋯⋯⋯⋯⋯⋯⋯⋯⋯⋯⋯⋯⋯

第一节区属科技队伍⋯⋯⋯⋯⋯⋯⋯⋯⋯⋯⋯⋯⋯⋯⋯⋯⋯⋯⋯⋯⋯⋯⋯⋯⋯⋯⋯⋯⋯

第二节驻区科研院所科技队伍⋯⋯⋯⋯⋯⋯⋯⋯⋯⋯⋯⋯⋯⋯⋯⋯⋯⋯⋯⋯⋯⋯⋯⋯⋯

第三节科技人才之家⋯⋯⋯⋯⋯⋯⋯⋯⋯⋯⋯⋯⋯⋯⋯⋯⋯⋯⋯⋯⋯⋯⋯⋯⋯⋯⋯⋯⋯

第三章科技活动⋯⋯⋯⋯⋯⋯⋯⋯⋯⋯⋯⋯⋯⋯⋯⋯⋯⋯⋯⋯⋯⋯⋯⋯⋯⋯⋯⋯⋯⋯⋯⋯⋯

第一节科技宣传咨询⋯⋯⋯⋯⋯⋯⋯⋯⋯⋯⋯⋯⋯⋯⋯⋯⋯⋯⋯⋯⋯⋯⋯⋯⋯⋯⋯⋯⋯

第二节科普教育⋯⋯⋯⋯⋯⋯⋯⋯⋯⋯⋯⋯⋯⋯⋯⋯⋯⋯⋯⋯⋯⋯⋯⋯⋯⋯⋯⋯⋯⋯⋯

第四章科技成果⋯⋯⋯⋯⋯⋯⋯⋯⋯⋯⋯⋯⋯⋯⋯⋯⋯⋯⋯⋯⋯⋯⋯⋯⋯⋯⋯．．．⋯⋯⋯⋯⋯

第一节获奖项目⋯⋯⋯⋯⋯⋯⋯⋯⋯⋯⋯⋯⋯⋯⋯⋯⋯⋯⋯⋯⋯⋯⋯⋯⋯⋯⋯⋯⋯⋯⋯

第二节科技成果转化⋯⋯⋯⋯：⋯⋯⋯⋯⋯⋯⋯⋯⋯⋯⋯⋯⋯⋯⋯⋯⋯⋯⋯⋯⋯⋯⋯⋯··

第五章科技事业管理⋯⋯⋯⋯⋯⋯⋯⋯⋯⋯⋯⋯⋯⋯⋯⋯⋯⋯⋯⋯⋯⋯⋯⋯⋯⋯⋯⋯⋯⋯⋯

第一节区属科技管理机构⋯⋯⋯⋯⋯⋯⋯⋯⋯⋯⋯⋯⋯⋯⋯⋯⋯⋯⋯⋯⋯⋯⋯⋯⋯⋯⋯

第二节项目管理经费管理⋯⋯⋯⋯⋯⋯⋯⋯⋯⋯⋯⋯⋯⋯⋯⋯⋯⋯⋯⋯⋯⋯⋯⋯⋯⋯

第三节创建“科技型企业”管理⋯⋯⋯⋯⋯⋯⋯⋯⋯⋯⋯⋯⋯⋯⋯⋯⋯⋯⋯⋯⋯⋯⋯⋯

’第四节技术市场及合同管理⋯⋯⋯⋯⋯⋯⋯⋯⋯⋯⋯⋯⋯⋯⋯-⋯⋯⋯⋯⋯⋯⋯⋯⋯⋯

第二十二篇文 化

概述⋯⋯⋯⋯⋯⋯⋯⋯⋯⋯⋯⋯⋯⋯⋯⋯⋯⋯⋯⋯⋯⋯⋯⋯⋯⋯⋯⋯⋯⋯⋯⋯⋯⋯⋯⋯⋯⋯(895)

第一章文化娱乐场所⋯⋯⋯⋯⋯⋯⋯⋯⋯⋯⋯⋯⋯⋯⋯⋯⋯⋯⋯⋯⋯⋯⋯⋯⋯⋯⋯⋯⋯⋯⋯(896)

．第一节歌厅舞厅卡拉OK厅⋯⋯⋯⋯⋯⋯⋯⋯⋯⋯⋯⋯⋯⋯⋯⋯⋯⋯⋯⋯⋯⋯⋯⋯⋯(896)

第二节电子游戏机室台球室⋯⋯⋯⋯⋯⋯⋯⋯：⋯⋯⋯⋯⋯⋯⋯⋯⋯⋯⋯⋯⋯⋯⋯⋯··(896)

第三节影剧院文化宫俱乐部⋯⋯⋯⋯⋯⋯⋯⋯⋯⋯⋯⋯⋯⋯⋯⋯⋯⋯⋯⋯⋯⋯⋯⋯(896)

第二章文艺团体⋯⋯⋯⋯⋯⋯⋯⋯⋯⋯⋯⋯⋯⋯⋯⋯⋯⋯⋯⋯⋯⋯⋯⋯⋯⋯⋯⋯⋯⋯⋯⋯⋯(897)

第一节区属文艺团体⋯⋯⋯⋯⋯⋯⋯⋯⋯⋯⋯⋯⋯⋯⋯⋯⋯⋯⋯⋯．．．⋯⋯⋯⋯⋯⋯⋯⋯(897)

第二节驻区表演团体⋯⋯⋯⋯⋯⋯⋯⋯⋯⋯⋯⋯⋯⋯⋯⋯⋯⋯⋯⋯⋯⋯⋯⋯⋯⋯⋯⋯⋯(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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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盔羹酲
第三章群众文化⋯⋯⋯⋯⋯⋯⋯⋯⋯⋯⋯⋯⋯⋯⋯⋯⋯⋯⋯⋯⋯⋯⋯⋯⋯⋯⋯⋯⋯⋯⋯⋯⋯(899)

第一节文化馆文化站⋯⋯⋯⋯⋯⋯⋯⋯⋯⋯⋯⋯⋯⋯⋯⋯⋯⋯⋯⋯⋯⋯⋯⋯⋯⋯⋯⋯(899、)

第二节特色活动⋯⋯⋯⋯⋯⋯⋯⋯⋯⋯⋯⋯⋯⋯⋯⋯⋯⋯⋯⋯⋯⋯⋯⋯⋯⋯⋯⋯⋯⋯⋯(900)

第四章文艺创作⋯⋯⋯⋯⋯⋯⋯⋯⋯⋯⋯⋯⋯．．．．O 01 0⋯⋯⋯⋯⋯⋯⋯⋯⋯⋯⋯⋯⋯⋯⋯⋯⋯(902)

第一节业余文艺创作⋯⋯⋯⋯⋯⋯⋯⋯⋯⋯⋯⋯⋯⋯⋯⋯⋯⋯⋯⋯⋯⋯⋯⋯⋯⋯⋯⋯⋯(902)

第二节专业文艺创作⋯⋯⋯⋯⋯⋯⋯⋯⋯⋯⋯⋯⋯⋯⋯⋯⋯⋯⋯⋯⋯⋯⋯⋯⋯⋯⋯⋯⋯(903)

第五章图书馆⋯⋯⋯⋯⋯⋯⋯⋯⋯⋯⋯⋯⋯⋯⋯⋯⋯⋯⋯⋯⋯⋯⋯⋯⋯⋯⋯⋯⋯⋯⋯⋯⋯⋯(904)

第一节概况⋯⋯⋯⋯⋯⋯⋯⋯⋯⋯⋯⋯⋯⋯⋯⋯⋯⋯⋯⋯⋯⋯⋯⋯⋯⋯⋯⋯⋯⋯⋯⋯(904)

第二节武昌区图书馆⋯⋯⋯⋯⋯⋯⋯⋯⋯⋯⋯⋯⋯⋯⋯⋯⋯⋯⋯-⋯⋯⋯⋯_⋯⋯⋯⋯“(905)

第三节基层图书馆⋯⋯⋯⋯⋯⋯⋯⋯⋯⋯⋯⋯⋯⋯⋯⋯⋯⋯⋯⋯⋯⋯⋯⋯⋯⋯⋯⋯⋯⋯(907)

第四节驻区图书馆⋯⋯⋯⋯⋯⋯⋯⋯⋯⋯⋯⋯⋯⋯⋯⋯⋯⋯⋯⋯⋯⋯⋯⋯⋯⋯⋯⋯⋯⋯(908)

第六章档案馆⋯⋯⋯⋯⋯⋯⋯⋯⋯⋯⋯⋯⋯⋯⋯⋯⋯_⋯⋯⋯⋯⋯⋯⋯⋯⋯⋯⋯⋯⋯⋯⋯⋯(912)

第一节武昌区档案馆⋯⋯⋯⋯⋯⋯⋯⋯⋯⋯⋯⋯⋯⋯⋯⋯⋯⋯⋯⋯⋯⋯⋯⋯⋯⋯⋯⋯⋯(912)

第二节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室⋯⋯⋯⋯⋯⋯⋯⋯⋯⋯⋯⋯⋯⋯⋯⋯⋯⋯⋯⋯⋯⋯⋯⋯⋯(919)

第三节湖北省档案馆⋯⋯⋯⋯⋯⋯⋯⋯⋯⋯⋯⋯⋯⋯⋯⋯⋯⋯⋯⋯⋯⋯⋯⋯⋯⋯⋯⋯⋯(920)

第七章广播电视新闻出版⋯⋯⋯⋯⋯⋯⋯⋯⋯⋯⋯⋯⋯⋯⋯⋯⋯⋯⋯⋯⋯⋯⋯⋯⋯⋯⋯⋯(920)

第一节广播电视⋯⋯⋯⋯⋯⋯⋯⋯⋯⋯⋯⋯⋯⋯⋯⋯⋯⋯⋯⋯⋯⋯⋯⋯⋯⋯⋯⋯⋯⋯⋯(920)

第二节新闻出版⋯⋯⋯⋯⋯⋯⋯⋯⋯⋯⋯⋯⋯⋯⋯⋯⋯⋯⋯⋯⋯⋯⋯·⋯⋯⋯⋯⋯⋯⋯一(921)

第八章文化事业管理⋯⋯⋯⋯⋯：⋯⋯⋯⋯⋯⋯⋯⋯⋯⋯⋯⋯⋯⋯⋯⋯⋯⋯⋯⋯⋯⋯⋯⋯⋯一(927)

第一节管理机构⋯⋯⋯⋯⋯⋯⋯⋯⋯⋯⋯⋯⋯⋯⋯⋯⋯⋯⋯⋯⋯⋯⋯⋯⋯⋯⋯⋯⋯⋯⋯(927)

第二节文化市场管理⋯⋯⋯⋯⋯⋯⋯⋯⋯⋯⋯⋯⋯⋯⋯⋯⋯⋯⋯⋯⋯⋯⋯⋯⋯⋯⋯⋯⋯(928)

第三节档案管理⋯⋯⋯⋯⋯⋯⋯⋯⋯⋯⋯⋯⋯⋯⋯⋯⋯⋯⋯⋯⋯⋯⋯⋯⋯⋯⋯⋯⋯⋯⋯(930)

第四节广播电视管理⋯⋯·⋯⋯⋯⋯⋯⋯⋯⋯⋯⋯⋯⋯⋯⋯⋯⋯⋯⋯⋯⋯⋯⋯⋯⋯⋯⋯一(933)

第九章文物保护⋯⋯⋯⋯⋯⋯⋯⋯⋯⋯⋯⋯⋯⋯⋯⋯⋯⋯⋯⋯⋯⋯⋯⋯⋯⋯⋯⋯⋯⋯⋯⋯⋯(933)

第一节文化遗址⋯⋯⋯⋯⋯⋯⋯⋯⋯⋯⋯⋯⋯⋯⋯⋯⋯⋯⋯⋯⋯⋯⋯⋯⋯⋯⋯⋯⋯⋯⋯(934)

第二节文物保护单位⋯⋯⋯⋯⋯⋯⋯⋯一⋯⋯⋯⋯⋯⋯⋯⋯⋯⋯⋯⋯⋯⋯⋯⋯⋯⋯⋯⋯’(937)

第三节文物收藏陈列机构⋯⋯⋯⋯⋯⋯⋯⋯⋯⋯⋯⋯⋯⋯⋯⋯⋯⋯⋯⋯⋯⋯⋯⋯⋯⋯⋯(941)

第二十三篇卫 生

概述⋯⋯⋯⋯⋯⋯⋯⋯⋯⋯⋯⋯⋯⋯⋯⋯⋯⋯⋯⋯⋯⋯⋯⋯⋯⋯⋯⋯⋯⋯⋯’⋯⋯⋯⋯’⋯⋯’

第一章医疗机构卫生团体⋯⋯⋯⋯⋯⋯⋯⋯⋯⋯⋯⋯⋯⋯⋯⋯⋯⋯⋯⋯⋯⋯⋯⋯⋯⋯⋯⋯

第一节诊所⋯⋯⋯⋯⋯⋯⋯⋯⋯⋯⋯⋯⋯⋯⋯⋯⋯⋯⋯⋯⋯⋯⋯⋯⋯⋯⋯⋯⋯⋯⋯⋯
第二节医院⋯⋯⋯⋯⋯⋯⋯⋯⋯⋯⋯⋯⋯⋯⋯⋯⋯⋯⋯⋯⋯⋯⋯⋯⋯⋯⋯⋯⋯⋯⋯⋯

第三节防疫保健机构⋯⋯一⋯⋯⋯⋯⋯⋯·?⋯⋯⋯⋯⋯⋯⋯⋯⋯⋯⋯⋯⋯⋯⋯⋯⋯⋯⋯“

第四节卫生团体⋯．．．⋯⋯⋯⋯⋯⋯⋯⋯⋯⋯⋯⋯⋯一⋯⋯⋯⋯⋯⋯⋯⋯⋯⋯⋯⋯⋯⋯⋯‘

第二章诊疗⋯⋯⋯⋯⋯⋯⋯⋯⋯⋯⋯⋯⋯⋯⋯⋯⋯⋯⋯⋯⋯⋯⋯⋯⋯⋯⋯⋯⋯⋯⋯⋯⋯⋯

第一节西医⋯⋯⋯⋯⋯⋯⋯⋯⋯⋯⋯⋯⋯⋯⋯。⋯⋯⋯⋯⋯⋯⋯⋯⋯⋯⋯⋯⋯⋯⋯⋯
第二节中医⋯⋯⋯⋯⋯⋯⋯⋯⋯⋯⋯⋯⋯⋯⋯⋯⋯⋯⋯⋯⋯⋯⋯⋯⋯⋯⋯⋯⋯⋯⋯⋯

第三节驻区医院诊疗技术⋯⋯⋯⋯⋯⋯⋯⋯⋯⋯⋯⋯⋯⋯⋯⋯⋯⋯⋯⋯⋯⋯⋯⋯⋯⋯⋯

第三章防疫保健⋯⋯⋯⋯⋯⋯⋯⋯⋯⋯⋯⋯⋯⋯⋯⋯⋯⋯⋯⋯⋯⋯⋯⋯⋯⋯⋯⋯⋯⋯⋯⋯

第一节机构⋯⋯⋯⋯⋯⋯⋯⋯⋯⋯⋯⋯⋯⋯⋯⋯⋯⋯⋯⋯⋯⋯⋯⋯⋯⋯⋯⋯⋯⋯⋯⋯

第二节卫生防疫⋯⋯⋯⋯⋯⋯⋯⋯⋯⋯⋯⋯⋯⋯⋯⋯⋯⋯⋯⋯⋯⋯⋯一⋯⋯⋯⋯⋯⋯⋯

第三节妇幼保健⋯⋯⋯⋯⋯⋯⋯⋯⋯⋯⋯⋯⋯⋯⋯⋯⋯⋯⋯⋯⋯⋯⋯⋯⋯⋯⋯⋯⋯⋯⋯

第四章爱国卫生运动⋯⋯⋯⋯⋯⋯⋯⋯⋯⋯⋯⋯⋯⋯⋯⋯⋯⋯⋯⋯⋯⋯⋯⋯⋯⋯⋯⋯⋯⋯⋯

第一节 “五讲四美”和爱国卫生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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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950年10月，武汉市第一区第一届各界人民

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1951年4月，区第二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1952年7

月，第一区改称武昌区。1953年lo月，武昌区第

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根据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执行选举法的几项具体规

定》，武昌区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3月开展第

一次普选活动，并于1954年7月召开武昌区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武昌区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正式确立。1955年1月，召开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武昌区人民政府

委员会和区人民法院院长。依据宪法和法律j区人

代会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法院的工作

报告，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讨论决定全区政

治、经济和各项事业的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选举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法

院领导人员。“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

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区人代会被迫停止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2月，召开武

昌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简称区人大常委会)，

作为区人代会的常设机关。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行

使决定权、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在本行政区域内，

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委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讨论、决定本行政区

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工作的重大

事项；监督本级入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工作；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采

取各种形式密切联系选民，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意

见和要求，协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章武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节 代表产生和构成

武昌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主要由武昌

地区党、政、军和工会、妇联、民主青联、学联、医联、

文联、工商联、合作社、宗教界、民主党派及街道居

民代表推荐、协商、政府聘请和特邀等方式产生。

1950年10月至1953年11月，武昌区共召开了3

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7月，武昌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筹备委员会成立。在筹备委员会主持下，从各界

各阶层协商推举产生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代表220名。1951年4月，由于区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任期已满，遂成立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主持下，先后从

各界各阶层协商推举产生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表250名和第二次会议代表

286名。这届代表人数较多，主要是吸收在抗美援

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与生产建

设中的模范人物，同时适当增加街道居民代表间接

选举的比例。1952年，在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

备委员会的主持下，从全区各界各阶层协商推举产

生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251名。这一

届适当增加了妇女和工商界人士的比例。

·651·



第二节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

1950年10月至1953年11月普选前，武昌区共召

开了3届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第一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0年10月30日至11月4

日召开(11月2、3日休会两天)。出席代表220

人，特邀代表20人。会议中心内容：宣传中国共产

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检查区政府工作作风及

解决居民若干生活福利问题。听取和讨论武汉市

人民政府武昌办事处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会议

收到代表提案4 179件，选举成立区第一届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一届任期6个月，只召开

1次会议。

二、第一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1年4月17—19日召开。

出席代表250人。会议中心议题是：动员全区人

民，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坚决拥护政府镇压反

革命，加强思想教育，改善环境卫生。会议听取和

讨论了《武汉市第一区人民政府五个月工作报告》

和市公安总局武昌局《镇反工作报告》，并作出相

应决议。根据市政府指示，开始代行区人民代表大

会职权。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张彬为区长，

选举产生区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

会议收到代表提案6 694件。1952年1月召开第

二次会议。第二届任期1、年6个月，共召开两次正

式会议。

三、武昌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52年10月17—20日召开。

出席代表251人。会议听取和讨论武昌区政府工作

报告并作出决议。会议确定今后全区工作任务是：

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继续贯彻街道民主改革政

策，完成民主建政、进行司法的改革工作。要求区政

府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强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领导，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集体所有制经

济，逐步扩大国营经济的范围，巩固国营经济的地

位。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物资交流，活跃市

场。会议选举产生区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

委员会。会议收到代表提案6 974件。1953年3月

召开第二次会议，专题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的宣传贯彻工作。在1953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

会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

人大选举法》，讨论在武昌区开展普选运动问题，确

定设立以柳森为主任委员的武昌区选举委员会。

1953年11月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武昌区普

选方案》，武昌区选举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三届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共召开4次正式会议。

第二章 武昌区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节 人民代表

一、代表选举

武昌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应选代表204

名，第二届应选代表217名，第三届应选代表287

名。代表名额确定并报武汉市选举委员会批准

后，分配到选区实施选举。划分选区以居住状况

和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为原则，按生产单位、

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和居住状况进行划分，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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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个别大单位也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选区

或几个单位联合划为一个选区。每一选区人口

一般在1万人以下，分配到选区应选代表名额约

5一名，依法采取等额、无记名投票方式，由选民
直接选举区人大代表。

第四届应选代表299名，第五届应选代表

304名，第六届应选代表409名。选区划分和选

举程序、方式方法原则均同前几届。选举工作具

体步骤分为宣传准备、人口调查统计、选民登记

和选民资格审查、代表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等



几个阶段。

第七届应选代表412名。依照新选举法规定，

开始实行差额选举，区第七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差

额占应选代表名额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选

举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任何选民或

者代表，有3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

人”的原则，选举产生区七届人大代表409名，其

余3个名额预留作机动，未安排本次选举。

武昌区第八届、九届人大应选代表名额分别为

291名和290名，除预留4个名额外，其余名额分

配与选区划分原则均同第七届。

区第十届人大代表名额，报请武汉市人大常委

会审定为298名。经区选举委员会研究决定，安排

选举294名，预留4名。根据选举法关于选区划分

的原则。1992年10月开始进行选举活动，全区

198个选区，通过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

推荐，以及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在l 975名代

表候选人初步名单基础上，经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

复酝酿、讨论和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共确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493人，多于各选区应选代表名额

的三分之一至一倍。在规定的全区统一选举日，由

各选区召开选举大会，选举产生区第十届正式代表

294名。

武昌区第十一届人大应选代表名额经区选举

委员会研究决定，安排选举282名，预留4名。共

划分168个选区，这些代表名额分配到选区后，应

选1名代表的选区占选区总数的41．9％；应选2

名代表的选区占50％；应选3名代表的选区占

8．1％。区选举委员会依照选举法关于差额的规定

和较多选民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450人。各

选区应选代表的差额比例分别为2人选1人，3人

选2人，4人选3人。各选区于1997年11月12

日，全区统一选举日分别召开选举大会，设立投票

站或流动票箱，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一次投票选

举成功，共产生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282名。

二、代表任期

区第一届人大代表实际任期为2年4个月，起

止日期从1954年7月到1956年11月。第二届人

大代表法定任期为2年，实际任期1年7个月，起

止日期为1956年11月至1958年6月。区第三届

人大代表法定任期为2年，实际任期是从1958年

6月至1961年3月，为时2年9个月。第四届法定

任期2年，实际任期2年2个月，起止日期为1961

年3月至1963年5月。武昌区第五届人大代表法

定任期增加至3年，实际任期也为3年，起止日期

从1963年5月至1966年5月。区第五届人大代

表实际任期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止。

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法定任期为3年，实际任期是4

年8个月，起止日期为1979年4月至1983年12

月。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次会议关于

全国县级直接选举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一律

从1981年算起的决定，区第六届人大于1983年底

任期届满。第七届人大代表法定任期为3年，实际

任期为3年2个月，起止日期1983年12月至1987

年2月。第八届人大代表法定任期为3年，实际任

期也为3年，起止日期为1987年2月至1990年2

月。武昌区第九届法定任期为3年，实际任期从

1990年2月至1993年2月。第十届人大代表法定

任期增加到5年，实际任期不足5年为4年10个

月，起止日期为1993年2月至1997年12月。区

十一届人大代表法定任期为5年，实际任期同样5

年，起止日期为1997年12月至2002年12月。

第二节 历届会议

一、武昌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武昌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4年7月22_23日举行。出席代表204人。会

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选举武昌区出席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会议作出《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

案的决议》；关于区人民政府1953年工作报告和

1954年工作任务的决议；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汛工

作的决议。会议选举区出席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83人。

1955年1月10—11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出

席代表211人。会议增选区出席武汉市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4人。随后休会。3月14—17日

复会。传达贯彻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精神；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着重

讨论关于全面完成本区工业生产计划、加强对资本

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领导、安排好市

场、加强治安保卫工作、支援和服务于基本建设、保

证国家基建计划顺利完成等问题。会议作出关于

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入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

规定，将区人民政府改为区人民委员会，作为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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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会的执行机关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同时，将区

人民法院从区政府的组织序列中分出来，独立行使

审判权，成为地方一级国家审判机关。会议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区长张彬，副区长4人，区第

一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6人，选举王智勇为区人民

法院院长。

1955年9月2一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审议区
人民委员会关于1955年主要工作执行情况及今后

工作规划意见的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因张彬调

离，选举李大裕为区长。第三次会议期间，收到代

表提案202件，整理合并为44案，内容涉及社会主

义改造、粮食、市政、文化教育、卫生防疫等工作问

题，由大会秘书处转区人委处理。

二、武昌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武昌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6年11月26-30日举行。出席代表217人。

会议审议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区一届人大一次会

议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及对今后主要工作任务建

议》的报告，审议区人委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

报告，审议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分别作出相应

决议。会议听取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提案执行情

况的报告和关于建立区长接见代表与代表联系选

民制度的报告，作出关于区长接见代表与代表联系

选民制度的决议。会议选举区出席武汉市第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4人，选举产生区长李大裕，副

区长5人，区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9人，选举李

向荣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大会收到代表提案30

件，意见454条。

1957年6月4—5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区

人委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

决议。因李向荣工作调动，会议选举王智勇为区人

民法院院长。1957年12月举行第三次会议，传达

贯彻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精神，

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

出相应决议。在区人委工作报告决议中，要求区人

委积极动员全区人民与政府一起奋斗，夺取全面提

前超额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把各项工

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将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稳步地推向前进。

三、武昌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武昌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58年6月4“日举行。出席代表287人，审议
区人委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

应决议。会议选举区出席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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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代表97人，选举产生区长李大裕，副区长4

人，区第三届人民委员会委员20人。选举王智勇

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大会收到代表意见805条。

1959年6月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审议区人

委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

议。1960年1月举行第三次会议。因李大裕工作

调动，补选张波为区长，增选副区长1人。因王智

勇调离，补选王秉悦为区人民法院院长。1960年5

月举行第四次会议，增选副区长1人。1961年1

月，对区人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张波调离，孟

庆春任区长。

四、武昌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武昌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61年3月7_日举行。出席代表299人。会议
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

出决议。会议选举出席武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74人。选举产生区长孟庆春，副区长5人，

区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21人。选举王秉悦为区

人民法院院长。大会收到代表提案26件，意见

924条。1961年9月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区人委

工作报告并作出决议。增选副区长2人，补选副区

长1人。因王秉悦工作调动，补选李诚伟为区人民

法院院长。1962年5月举行第三次会议。1962年

11月举行第四次会议，因李诚伟工作调动，补选王

智勇为区人民法院院长。

五、武昌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武昌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1963年5月22-24日举行。出席代表304人。会

议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审议区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并作出相应决议。会议选举区出席武汉市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9人。选举产生区长孟庆

春，副区长4人，区第五届人民委员会委员18人。

选举王智勇为区人民法院院长。大会收到代表提

案1 804件，经综合整理为74案，由大会秘书处转

区人委处理。

1963年12月举行第二次会议，审议区人委工

作报告和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应决议。

会议要求，区人委继续贯彻执行以“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开展学雷锋活动

和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深

入、扎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64年6月举行

第三次会议，审议区人委工作报告，听取区人委关

于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案、意见处理情况的

报告。1964年12月举行第四次会议。出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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